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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5

信息披露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如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或其他估值指标）高于行业平均市场盈率水平

（或其他估值指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美元

９

，

９８０

万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布的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６２

，

８８３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

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

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赢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股票发行申请会后事

项监管规程，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要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特别提示

１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

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２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

＂

上交所

＂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

＂

申购平台

＂

）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

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修订稿）（以下简称

＂

《细则》

＂

）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宏昌电子”，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００２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其中，网下发

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可参与本次

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

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海通证券已向协会备案的自主推荐询价

对象。

３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

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

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

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

报价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可以

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包括海通证券自

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询价机构）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

备账户信息。（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

项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

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

价格和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

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０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

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７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７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

格区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落在保荐人

（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

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

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也不得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１５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

量，即

２

，

０００

万股。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３

笔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

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

约，并将违约情况报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至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

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Ｔ

日）（

Ｔ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

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

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４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在《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提供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

象的报价明细。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区间未取得一致。

１６

、如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不足

部分，网下最终配售比例相应提高，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 在发生回拨的情况下，发行人及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７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认购不足部分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余额包销：网下发行的有

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８

，

０００

万

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１８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缺口部分将

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

额，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１９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

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周三

）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

周四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

价格区间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周二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申购。 如无法正常申购，请及

时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

的问题，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

行日程。

二、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即

８

，

０００

万股。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任一配售对象只

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

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以配售对象

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

集中的区域，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市场环境、可比公司市盈率等综

合因素，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在《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网下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市场环境、可比

公司市盈率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在《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

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

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３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计算。

四、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海通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期间，在上海、北京、深圳向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推介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Ｔ－５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２

楼

汤臣堂大宴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

张杨路

７７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Ｔ－４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

２

楼

金融大讲堂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

中国人寿中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Ｔ－３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福田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３

楼

宴会厅

深圳市福田区

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五、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无有效报价的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

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

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

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

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３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参与初

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

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

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

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４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５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初步询

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

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至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

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

台进行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

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

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

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０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

申购量，即

７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７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购数

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７００

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７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之和不得低于

“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不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１５０％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

行数量，即

２

，

０００

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在累计投标阶段：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最高数量为

１．５×Ｍ１

，且最高申购数量

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

３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为

１．５×

（

Ｍ１＋Ｍ２

） ，且最

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

４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最高数量为

１．５×

（

Ｍ１＋Ｍ２＋Ｍ３

），

且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

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９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区间未取得一致。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２３５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发行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ＥＰＯＸＹ ＢＡ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和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不超

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

ＢＶＩ

宏昌、实际控制人王文洋先生及其女儿

Ｇｒａｃｅ Ｔｓｕ Ｈａｎ Ｗｏｎｇ

女士对

于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计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新理念投资、徳道投资、汇丽创建、达晨创投、中经世纪和正通资产承诺：新理念投资所持公

司股份

２

，

４９９

万股、徳道投资所持公司股份

２

，

３０１

万股、汇丽创建所持公司股份

１

，

５００

万股、达晨创投所持

公司股份

１

，

５００

万股、中经世纪所持公司股份

６００

万股、正通资产所持公司股份

６００

万股，自公司

Ａ

股股票上

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张成华、林瑞荣、谢坤洲、张振明和林仁宗承诺：对于本人间

接持有的宏昌股份的股份，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宏昌股份的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宏昌股份的股份自宏昌股份

Ａ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

转让；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会转让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宏昌股份的股份。

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暂不分配，本

公司

Ａ

股发行前未分配的滚存利润由

Ａ

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以上决议，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控股股东

ＢＶＩ

宏昌作出承诺同意此项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暂不分配，本公司

Ａ

股

发行前未分配的滚存利润由

Ａ

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

三、本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供应及其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环氧树脂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是双酚

Ａ

、环氧氯丙烷、四溴双酚

Ａ

和丙酮。 经商务部裁定，

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日本和美国的环氧氯丙烷征收反倾销税；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的进口双酚

Ａ

征收反倾销税；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９

日起对原产于

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丙酮征收反倾销税。上述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公司的生产成本产生

了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从前五名原材料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占同期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平均为

５９．３０％

，存在原材料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由于本公司生产环氧树脂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是石油炼化产

品或通过石油炼化产品合成形成，因此其价格同受市场供求及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二）受电子电气、涂料、复合材料等下游行业影响的风险

在国内市场，环氧树脂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涂料、复合材料等行业，因此环氧树脂行业的发展

受到电子电气、涂料和复合材料等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其中环氧树脂专用防腐涂料主要应用在船

舶、集装箱和汽车等行业。近年来，我国的电子电气、涂料及复合材料等行业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推动

了国内市场对环氧树脂的需求。

进入

２０１１

年以来，日本地震及泰国水灾影响电子行业的供应链；金融危机从美国向欧洲不断蔓延导

致欧美市场需求增长疲软。

２０１１

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产业发展增速下降，电子行业增长放缓间接对公司

产品毛利率产生不利影响，间接影响本公司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８９２．０７

万元同比

２０１０

年全

年营业收入

１２５

，

１３６．６９

万元增长

１３．３９％

；

２０１１

年营业利润

４

，

５０４．６５

万元同比

２０１０

年全年营业利润

６

，

３１７．９３

万元下降

２８．７０％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２０１０

年下滑

２９．３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年销量及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营业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有一定下滑，但好于金融危机

严重的

２００８

年。

据中国环氧树脂协会预计：从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３

年我国环氧树脂需求量年复合增长率可达到

８％－１０％

。从长

期来看，电子电气、涂料和复合材料等行业受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波动影响较大，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

的调整及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如果电子电气、涂料和复合材料等行业的发展

受到不利影响，将会对环氧树脂行业的增长和利润水平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进而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业

绩，从而可能存在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业绩较

２０１１

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三）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依据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法规，公司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自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减半缴纳

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免缴地方企业所得税。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２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发（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文对企业

原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了实施过渡的办法。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自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当年起即可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据此，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按

１２．５％

税率计

缴，

２０１０

年按

１５％

税率计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取得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００８０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因此，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１５％

计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占当

期净利润的比例依次为

１３．４３％

、

１１．２０％

和

１１．０５％

。公司在报告期内享有多项税费优惠政策，若国家税收政

策尤其是对公司盈利水平影响较大的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四）汇率风险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至

２０１１

年末，由于受世界经济形势的结构性变化、宽松的货

币政策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多种综合性因素的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累积幅度已达近

３０％

。

报告期内，公司以美元结算的销售收入因美元贬值体现为汇兑损失，以美元结算的采购成本和美元借款

体现为汇兑收益。 尽管过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高，但是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还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不能完全避免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对公司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２５％

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

【

●

】

元

（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

，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

）

发行市盈率

【

●

】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１．６１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

全面摊薄

）

发行市净率

【

●

】

倍

（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东账户的中国

境内自然人

、

法人及其他投资者

（

中国法律

、

法规

、

规则和政策禁止者

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用

【

●

】

审计费用

【

●

】

律师费用

【

●

】

其他费用

【

●

】

元

合计

【

●

】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中文名称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ＥＰＯＸＹ ＢＡ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林瑞荣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

住所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５３０

电话及传真

０２０－８２２６ ６１５６ ／ ３２０２１３５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ｒａｃｅｅｐｏｘｙ．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ｇｒａｃｅｅｐｏｘｙ．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 发起人的设立方式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商务部以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１７

号文《关于同意广州宏昌电子材料工业有限公司转制为外

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宏昌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总股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商务部向公司核发了商外资资审字［

２００８

］

００１０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并领取了企股粤穗总字第

００６２１０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０

年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

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４４９２６

。

（二） 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１

、发起人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ＢＶＩ

宏昌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新理念投资

２

，

４９９．００ ８．３３

徳道投资

２

，

３０１．００ ７．６７

汇丽创建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达晨创投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中经世纪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

正通资产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

本公司由宏昌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整体变更设立时未进行任何业务、资产和人员的剥离，宏昌有限的

全部资产、负债、机构和人员由本公司承继。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若按照本次发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计算，则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具体的股权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ＢＶＩ

宏昌

２１

，

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５２．５０

新理念投资

２

，

４９９ ８．３３ ２

，

４９９ ６．２５

徳道投资

２

，

３０１ ７．６７ ２

，

３０１ ５．７５

汇丽创建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３．７５

达晨创投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３．７５

中经世纪

６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

正通资产

６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１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

－ － １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股份流动限制及锁定安排（详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三） 发行人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到本次发行前，发起人持股情况详见本节“二、（二）、

１

、发起人”的相关内容；本公司仅有七名股

东，其持股情况详见本节“二、（二）、

１

、发起人”的相关内容；本公司无自然人持股的情况。

（四）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与技术情况

（一） 主营业务

本公司属于精细化工行业中的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行业， 主要从事电子级环氧树脂的生产和销售，

是国内领先的电子级环氧树脂专业生产厂商之一。 本公司主营业务自成立以来未发生变化。

（二）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本公司以高性能、环保型的电子级环氧树脂为主要产品，产品主要分为液态型、固态型、溶剂型及阻

燃型环氧树脂，由于环氧树脂具有优良的绝缘性、防腐性、耐化性、耐热性和接着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

气的绝缘和封装、涂料、复合材料等领域。除上述产品外，目前本公司正致力于发展应用在新能源、节能减

耗和绿色环保领域的环氧树脂产品，包括无卤阻燃型环氧树脂、无铅制程专用环氧树脂、水性环氧树脂和

稀释型环氧树脂等。

作为电子电气工业中不可缺少的绝缘材料，环氧树脂被用作覆铜板的基材，这是环氧树脂在电子工

业耗用量最大的应用；其次是用于各种电子零件的封装，包括传统显像管显示器使用的高压包、电容器及

ＬＥＤ

的封装材料；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封装大量使用的也是环氧树脂材料。

由于环氧树脂具有优良的防腐性和耐化性，主要用作涂料的成膜物质，包括船舶和海洋工程用的重

防腐涂料、汽车电泳漆涂料、家电、

ＩＴ

产品等金属表面的粉末涂料、罐头涂料以及辐射光固化涂料和水性

环氧涂料。

环氧树脂具有优异的强度重量比、耐高温和耐腐蚀等性能，是制造复合材料的理想原料。环氧复合材

料主要被用作羽毛球和网球拍、高尔夫球球杆、钓鱼杆、滑雪板、碳纤维自行车、赛艇等高级体育及日常用

品的基材，以及风力发电机叶片、飞机、卫星和航天器等的结构件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是民用以及航

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重要的结构和功能材料。

环氧树脂因为其密闭性能好、粘接范围广，还被广泛用于需要无缝、无尘和无菌的环境如食品工厂和

精密电子电气工厂的地面和墙壁，以及用于飞机跑道等耐腐蚀地坪和桥梁结构裂缝等的修补。 环氧树脂

对许多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具有优良的粘接性能，是性能优良的结构型胶粘剂。

（三） 产品销售方式

本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为直销，按照贸易方式可分为内销和外销。

内销是指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境内的公司，以直销为主，客户为中国境内使用环氧树脂的厂商。

外销主要为外销国外和进料对口两种模式，外销收入模式在销售环节免交增值税。其中，“进料对口”

是指公司出口给中国境外（指关境）之香港宏昌的销售收入；“外销国外”是指公司出口给香港宏昌以外的

中国境外（指关境）的收入。两者在海关报关通行的贸易方式中完全一样，都被定义为“进料对口”或“直接

出口”。

（四）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环氧树脂生产与消费国，但由于我国环氧树脂生产厂商发展较先进国家晚

了几十年，因此国内环氧树脂生产厂商的产能与世界前几大厂商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同时由于我国环氧

树脂生产厂商有

１００

余家，而发达国家各国的环氧树脂生产厂家一般为几家或十几家，因此我国环氧树脂

行业集中度低，行业内尚没有具有绝对规模优势的生产厂商。

２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本公司是最早进入国内的外资环氧树脂生产厂商之一。公司环氧树脂产品在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０

年的销量

及市场占有率如下图所示：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公司的销量与市场占有率情况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环氧树脂行业协会资料及公司整理数据

随着

２００９

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苏，下游各应用行业对高品质环氧树脂需求量大幅增长，公司加大销

售力度消化已往年度库存，销量和市场占有率均比

２００８

年提高较多。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公司通过不断的工艺

技术改造和制程优化增加了环氧树脂的产能和产量，但到

２０１０

年为止，公司的生产能力已经无法再进一

步得到提高，产品销量受到了生产能力的严重制约，故

２０１０

年公司在努力提升销量的情况下仍然低于环

氧树脂市场规模的增长，因此，市场占有率同比略有下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环氧树脂的生产能力将大大提高，可以解决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公司

成长性要求的难题，同时随着公司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在募投项目大幅投产之

后，公司生产的环氧树脂产品市场占有率预计将更上一个台阶。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１

、土地使用权

目前公司广州本部拥有一宗土地， 土地面积计

６０

，

７８７

平方米， 坐落于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

１

号之

二。 该宗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宗土地账面价值计

７

，

６４７

，

３３９

元。

珠海宏昌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获得《广东省房地产权证书》（粤房地权证珠字第

０２０００１２２６５

）。 土地面积

计

６０

，

０００

平方米，坐落于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油化工区北七路西北侧。 该宗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

得，用途为工业用地。

２

、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及其价值如下表：

编

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原值

（

元

）

净值

（

元

）

使用期

限

（

年

）

成新率

（％）

１

成品仓库

２，７３３．７３ ４，５４６，７５４．７１ ２，５６８，９１６．４３ ２０ ５６

２

制程区

１０，１０１．２６ １１，６３３，５９１．７２ ６，５６９，２２９．２９ ２０ ５６

３

资材仓库

４，６９４．０２ １１，５４４，４６８．７３ ６，５２２，６２４．８４ ２０ ５６

４

槽区

（

水泵房

） １１３．２２ １，４９９，５１３．９０ ８４７，２２５．２９ ２０ ５６

５

公用厂房锅炉房保养场

２，８３５．５５ ６，１３３，８４７．１４ ３，４６５，６２３．６２ ２０ ５６

６

堆盐场

１，２６５．３９ ４，９６６，６３７．１７ ２，８０６，１５０．０２ ２０ ５６

合计

２１，７４３．１６ ４０，３２４，８１３．３７ ２２，７７９，７６９．４９

３

、商标

序号 注册号 类型 类别 有效期 注册人

１ ３３７６２６１ １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宏昌股份

４

、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或申请号 申请日

保护期

限

专利类

别

专利权人

１

一种含磷含氮无卤

阻燃环氧树脂组合

物及含有此组合物

的预浸料和层压板

ＺＬ０３１４００２４．８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

年 发明 宏昌股份

２

一种水溶液法制备

线型双酚

Ａ

酚醛树

脂的方法

ＺＬ０２１３９３８９．３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

年 发明

宏昌股份

、

西北工业

大学

３

新型环保的环氧树

脂制造方法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３０９６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

年 发明 宏昌股份

截止本摘要签署日，公司目前拥有行业领先的

５２

项非专利技术。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 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

ＢＶＩ

宏昌、实际控制人王文洋先生及其女儿

Ｇｒａｃｅ Ｔｓｕ Ｈａｎ Ｗｏｎｇ

女士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并已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二） 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单位：元

关联方

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广州

宏仁

８０

，

１２４

，

１０６．７２ ５．６６％ ９５

，

３８９

，

８９８．１４ ７．６４％ ４３

，

６７７

，

２７３．４８ ５．０４％

无锡

宏仁

３２

，

６２８

，

２２９．７０ ２．３０％ ２７

，

０９６

，

３５１．３９ ２．１７％ １８

，

８９８

，

１６４．４８ ２．１８％

南亚

惠州

２４

，

２５６．４１ ０．００１７％ ４０

，

４２７．３５ ０．００３％ １６

，

１７０．９４ ０．００２％

合计

１１２

，

７７６

，

５９２．８３ ７．９７％ １２２

，

５２６

，

６７６．８８ ９．８１％ ６２

，

５９１

，

６０８．９０ ７．２３％

（

２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台湾塑胶

２２

，

２８２

，

４６３．４６ １．８６％ ３０

，

３８６

，

３５１．２４ ２．９３％ ２４

，

６７４

，

５２２．３０ ２．８４％

南亚塑胶

２

，

９７２

，

３３０．７６ ０．２５％ ７

，

３１８

，

９５９．９７ ０．７１％ ８

，

１４７

，

８８４．５８ ０．９４％

南亚昆山

－ － １３６

，

７５２．１４ ０．０１％ － －

合计

２５

，

２５４

，

７９４．２２ ２．１１％ ３７

，

８４２

，

０６３．３５ ３．６５％ ３２

，

８２２

，

４０６．８８ ３．７８％

（

３

）关联方提供租赁服务

报告期内，关联方因向本公司提供与生产后勤相关的租赁服务（办公用房或员工生活用房、厂区保

安、门禁、地磅）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关联方 服务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广州宏仁 租赁服务

５８９

，

４４０．４０ １

，

８４６

，

５２３．７３ １

，

７５６

，

８８４．５１

无锡宏铭 租赁服务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６１１

，

９４０．４０ １

，

８７６

，

５２３．７３ １

，

７８６

，

８８４．５１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关联方广州宏育签署了

ＰＵ－０９００１

号《危化学品储槽协议书》，约定公司从广

州宏育购买

７

台危化学品储槽，交易价格共计

３３．２８

万元，交易价格以设备的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

１

）应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广州

宏仁

１１

，

８６７

，

３９９．７９ ４．２２％ ２０

，

７８７

，

２０８．０４ ７．４４％ １２

，

８０３

，

９７４．２４ ６．２７％

无锡

宏仁

１０

，

３２３

，

８６９．７５ ３．６７％ ４

，

３８０

，

４６５．５２ １．５７％ ６

，

５１１

，

６４４．６５ ３．１９％

合计

２２

，

１９１

，

２６９．５４ ７．８９％ ２５

，

１６７

，

６７３．５６ ９．０１％ １９

，

３１５

，

６１８．８９ ９．４６％

上表中列明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均为因公司产品销售而形成的正常应收账款。

（

２

）应付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南亚塑胶

— —

３３８

，

４４３．１６ ０．２２％ １

，

２５４

，

３４０．３４ １．２４％

台湾塑胶

— —

４

，

２９８

，

８６９．２３ ２．７４％ ４

，

２４９

，

１７５．５５ ４．２２％

广州宏育

— — — —

３３２

，

８００ ０．３３％

合 计

— —

４

，

６３７

，

３１２．３９ ２．９６％ ５

，

８３７

，

０６２．８９ ５．７９％

公司对关联方的应付账款均是由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其他商品形成的，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不存在对

关联方应付账款。

（

３

）其它应付款

单位：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广州

宏仁

２

，

３６５

，

１９３．０２ ８６．９４％ ２

，

９１２

，

０７３．８５ ７１．８０％ ２

，

５８１

，

４５３．７４ ９３．４８％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其他应付款为公司应支付给关联方广州宏仁的租赁费。

（三） 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发行人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没有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属合理、必要，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合理有据、客观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薪 酬 情

况

（

元

／

年

）

直 接 持 有 公

司股份数量

与公司的

其他利益

关系

林瑞荣

董事长

总

经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历任南亚塑胶的纤维事业部值班

主管

、

总经理室主办

、

电子事业部

专员

；

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任宏昌有限

营业部经理

、

营业部协理

、

副总经

理

、

总经理

无

４０４，５００

无 无

苏建中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担任宏仁

集团财务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担任远东银行香港市场部

主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至今担任宏仁

企业集团副总经理

宏仁企业集团副总经理

１０２，８５７

无 无

谢坤洲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自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起在上海宏和先后担

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职务

上海宏和董事长和总经理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张成华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在深圳大光明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在深圳市德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

、

总经理

，

自

２００５

年起

担任广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

，２００７

年筹建并创立深圳台州商会任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深圳德道董事长

、

总经理

，

广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

，

深圳台州商会任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张振明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在广州宏

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分别担任营

业部经理

、

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广州宏育聚氨酯工业有

限公司担任代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在广州宏信塑胶工业有限

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广州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１０２，８５７

无 无

萧志仁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在美国运通银行信用部工作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起在宏仁企业集团财务

部先后担任组长和副理职务

宏仁企业集团财务部副理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阮吕芳周

独 立 董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任台湾淡江大学会计系副教授 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杨胜刚

独 立 董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任湖南财经学院国际经济系副

教授

、

主任

，

自

２０００

年起至今在湖

南大学金融学院担任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现担任中国金融学会

理事

、

中国金融学年会常务理事

、

湖南省信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

湖

南省地方金融协会副会长

、

中国国

际贸促会湖南分会特邀顾问

、

中国

国际商会湖南商会特邀顾问

、

华欧

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天润

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中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及长沙市天心农村合作银行独

立董事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中国金

融学会理事

、

中国金融学

年会常务理事

、

湖南省信

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

湖

南省地方金融协会副会

长

、

中国国际贸促会湖南

分会特邀顾问

、

中国国际

商会湖南商会特邀顾问

、

华欧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

天润化工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中

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以及长沙市天心农村

合作银行独立董事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蔡辉明

独 立 董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历任瑞穗银行台北分行协理

、

台新

银行企金总部副总经理

、

宏仁企业

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长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间

）、

谦

正生命科学公司财务长

无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郭容容

监 事

／

监

事 会 主

席

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曾在宏

仁企业集团财务部先后担任财务

部课长

、

副处长

、

处长职务

无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彭淑贞 监事 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任台湾广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部课长

，

自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始在宏仁企

业集团任职

，

现在宏仁企业集团担

任财务部处长职务

宏仁企业集团财务部处长

１２０，０００

无 无

叶文钦

职 工 监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先后在台湾妙法实业有限公司

、

中群维实业有限公司

、

中国石油化

学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宏昌有限

负责生产和管理工作

，２００５

年至今

在公司总经理室任副经理职务

无

３０６，０００

无 无

詹俊宏

副 总 经

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历任南亚塑胶环氧树脂项目组主

管

、

六轻环氧树脂三厂副厂长

，

于

２０００

年加入宏昌有限负责建厂

，

历

任公司生产部协理

、ＩＳＯ

系统管理

者代表

、

副总经理

无

２２４，５００

无 无

黄兴安

财 务 负

责人

董 事 会

秘书

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曾在台湾金仁宝集团财务部工作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始在宏昌有限担任财

务部副经理职务

无

１８８，５００

无 无

报告期内， 本公司董事林瑞荣、 谢坤洲、 张振明、 核心技术人员林仁宗合计持有宏仁企业集团的

０．００９３％

的股权；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一） 发行人控股股东

ＢＶＩ

宏昌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

。

ＢＶＩ

宏昌前身为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设立，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更名为

ＥＰＯＸＹ Ｂ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ＴＤ．

。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文洋；注册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７１

，

Ｃｒａｉｇｍｕｉ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主营业务：股权性投资及管理；股东构成：

ＧＲＡ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持有

ＢＶＩ

宏昌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ＢＶＩ

宏昌总资产计

１８２

，

３７７

，

０００

美元，净资产计

７３

，

５２５

，

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

润计

－８０１

，

０００

美元（未经审计）。

（二）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文洋先生及其女儿

Ｇｒａｃｅ Ｔｓｕ Ｈａｎ Ｗｏｎｇ

女士。

王文洋先生，中国台湾籍人士，其持有的身份证件号为

２１２１８４２６７

，无中国（包括港澳台）境外永久居

留权，住所为台湾台北市民生东路三段

６９

号，英国伦敦皇家学院荣誉科学博士、物理博士、英国伦敦皇家

学院教授、校董。 现任宏仁企业集团总裁及其多家控股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董事。

Ｇｒａｃｅ Ｔｓｕ Ｈａｎ Ｗｏｎｇ

女士，英国人士，其持有的英国护照号为

７６１２９０２３４

，住所为台湾台北市民生东

路三段

６９

号。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报表

公司将投资额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总额

５０％

以上， 或虽不足

５０％

但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被投资

企业，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按照这一原则，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将香港宏昌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珠海宏昌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香港宏昌以合资经营方式设立的

子公司珠海宏昌尚处于建设期。

１

、资产负债表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４

，

１８４．９１ ３１

，

４６０．７３ ２５

，

９３９．４３

应收票据

２８

，

９９６．８８ ５

，

５５６．２９ ４

，

８１１．６３

应收账款

２８

，

１４５．７０ ２７

，

９３６．９９ ２０

，

４１５．４４

预付款项

５７２．０８ ３

，

２３７．３４ ３

，

２２５．７８

其他应收款

２２９．０６ ５０１．２７ ５５３．５２

存货

９

，

９７０．９９ ８

，

４８３．１６ ５

，

８７５．９８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９７ ５．７８ ８．２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２

，

１０４．５８ ７７

，

１８１．５６ ６０

，

８３０．０３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固定资产

８

，

３０６．５６ １０

，

５３１．２３ １１

，

７２８．９５

在建工程

７５２．０２ ３１６．４４ １

，

１７８．３７

无形资产

３

，

６９６．５０ ８０４．２０ ８１４．４８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９３ ３１．３８ ４．２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

，

７５９．０１ １１

，

６８３．２５ １３

，

７２６．０２

资产总计

１１４

，

８６３．５９ ８８

，

８６４．８１ ７４

，

５５６．０５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万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２０

，

８１７．８３ ９

，

９１３．０２ １０

，

０６３．４５

应付票据

２４

，

１８２．１２ １１

，

１９０．９１ ９

，

３９９．０４

应付账款

１６

，

７４６．３１ １５

，

７１７．２０ １０

，

０８０．８８

预收款项

３５３．８９ １６６．０３ １９．９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７．８０ ２０７．０６ １０１．６０

应付股利

－ ２

，

２１７．３９ －

应交税费

８１４．２７ ２５０．６０

（

１１３．３１

）

其他应付款

２６２．０５ ４０５．５９ ２７６．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２

，

２６８．３２ － －

其他流动负债

７１１．７９ ６２０．１７ ４０３．９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６

，

４０４．４０ ４０

，

６８７．９７ ３０

，

２３１．６８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应付款

１０．６２ － －

长期借款

－ ２

，

３８４．１７ ２

，

４５８．１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６２ ２

，

３８４．１７ ２

，

４５８．１５

负债合计

６６

，

４１５．０２ ４３

，

０７２．１４ ３２

，

６８９．８４

股东权益

：

股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３

，

３９２．７１ ３

，

３９２．７１ ３

，

３９２．７１

盈余公积

１

，

９６７．８６ １

，

５７０．１７ ９８５．５７

未分配利润

１３

，

０６６．２４ １０

，

８１６．１８ ７

，

４８８．３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１．７７ １３．６２

（

０．３６

）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８

，

４４８．５７ ４５

，

７９２．６７ ４１

，

８６６．２２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１４

，

８６３．５９ ８８

，

８６４．８１ ７４

，

５５６．０５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一

、

营业收入

１４１

，

８９２．０７ １２５

，

１３６．６９ ８６

，

８４７．６１

减

：

营业成本

１３２

，

０２２．６２ １１３

，

４３０．４２ ７６

，

８２６．２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０２．３３ ３１．６２ １．６４

销售费用

２

，

９６０．４９ ２

，

６８９．２２ ２

，

４７９．８８

管理费用

２

，

４７５．５２ ２

，

８０５．９５ １

，

９１４．５１

财务费用

（

３９９．７２

） （

２３５．８６

） （

６３．７７

）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６．１７ ９７．４０

（

８７．１６

）

二

、

营业利润

４

，

５０４．６５ ６

，

３１７．９３ ５

，

７７６．２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６９．９６ ５５３．４４ ４６８．４８

减

：

营业外支出

５．４６ ０．３９ ３０．８１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４６ ０．１１ ２８．７８

三

、

利润总额

４

，

７６９．１５ ６

，

８７０．９８ ６

，

２１３．９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４２．９８ ７４１．１１ ４９１．６８

四

、

净利润

４

，

２２６．１７ ６

，

１２９．８６ ５

，

７２２．２６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

，

２２６．１７ ６

，

１２９．８６ ５

，

７２２．２６

五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１９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１５ １３．９８

（

０．０１

）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４

，

２３４．３２ ６

，

１４３．８４ ５

，

７２２．２５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４

，

２３４．３２ ６

，

１４３．８４ ５

，

７２２．２５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下转

A26

版）


